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单一来源采购项目谈判组织工作规程（服务）

吉林省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SJL-JZ2023050400004DYXMHT1
签订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
签订日期： 2023年05月04日
采购任务通知书编号：采购计划-[2023]-00789号
    吉林省交通信息通信中心需求的通信网络租用，经需方与需方指定的单一来源供应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进行协商，双方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订立本合同，共同信守。
1．合同标的
	项目名称
	服务主要内容及标准
详细配置和主要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元)
	小计金额(元)

	大厦因特网专线租用费
	大厦因特网专线1条500M，安装地点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1条
	360,000.00
	360,000.00

	大厦到交通运输部、执法局4M专线租用费
	大厦到交通运输部4M专线：安装地点吉林省交通运输厅至北京交通运输部
	1条
	30,000.00
	30,000.00

	
	大厦到执法局4M专线：安装地点吉林省交通运输厅至吉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1条
	18,240.00
	18,240.00

	12328系统平台服务费
	（1） 提供12328系统平台及设备、交通运输部全国统一接口数据、12345平台接口数据、吉高集团96122接口数据、坐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

（2） 提供一名驻场人员，为采购单位提供5*8小时驻场服务。
（3） 12328系统平台IDC机柜租用3架，尺寸42U，每架机柜供电不小于3000W
交通厅到二枢纽10M专线

10M互联网

4条E1中继
	1项
	527,600.00
	527,600.00

	全省交通运输基础通信网络费（含8条30M长途专线）
	全省交通运输基础通信网络（含6条30M，2条40M省内长途专线）安装地点：见附件“全省交通运输基础通信网络安装地点统计表”
	398条
	5,701.45
	2,269,180.00

	IDC机房互联网专线租用费
	IDC机房互联网专线200M，安装在吉林省移动公司三枢纽机房
	1条
	180,000.00
	180,000.00

	监控终端网络租赁服务费
	收费站租用20M互联网专线
	6条
	7,920.00
	47,520.00

	
	54 台车载移动式巡查终端、6 台单兵应急通信终端、325 台应急助手；
	385张
	407.79
	157,000.00

	
	移动视频接入，租用 1 条 20M（上下行对称，均为20M）互联网专线
	1条
	57,000.00
	57,000.00

	
	鸭绿江重点航道租用 4 条6M MSTP 专线、1 条 10M MSTP 专线与吉林省航道管理局集安分局互联，图们江重点航道租用 2 条6M MSTP 专线与吉林省航道管理局图们分局互联、租用 1 条 6M MSTP 专线与吉林省航道管理局防川分局互联；鸭绿江重点码头租用 4 条 4M MSTP 专线与集安市地方海事处互联
	12条
	3,570.00
	42,840.00

	
	公有云短信平台，提供 http 和Webservice 接口
	60万条短信
	0.05
	30,000.00

	行政审批及协同办公4G卡服务费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移动行政许可审批系统
	120张
	360.00
	43,200.00

	
	吉林省交通运输行业协同办公自动化系统
	72张
	360.00
	25,920.00

	一张网IDC机房租用费（3个地区）
	一张网IDC机柜租用费（3个地区）
	3架
	42,500.00
	127,500.00

	轨道交通集团专线租用费
	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华庆路总部到交通厅200M
	1条
	136,000.00
	136,000.00

	
	长春轨道交通集团朝阳桥到交通厅100M
	1条
	68,000.00
	68,000.00


2．合同价格：人民币（大写） 肆佰壹拾贰万元整 ，（小写） 4,120,000.00  元。
3．提供时间、地点、方式
3.1服务期限：合同订立后1年。采购单位指定地点、由供应商负责完成全部服务、验收合格并交付的日期为服务日期。
3.2服务地点：吉林省境内。 

3.3 服务方式：供方负责按需方要求提供全部服务并保证验收合格。
4．付款条件和方式 

    4.1供方提供全部服务后应提交下列文件：销售发票[发票抬头格式：吉林省交通信息通信中心]，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付款文件、验收报告等。
4.2财政付款：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支付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规定执行。
5．验收：供方提交的服务由需方负责验收。需方根据合同的规定接收服务并验收。验收通过后，需方与供方共同在《吉林省省级政府采购验收报告单》上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作为验收合格、同意付款的依据。
6．质量保证
见供方《服务承诺书》。
7．履约保证金

    7.1 在签署本合同之前，供方应向需方提交合同总价5%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到供方提交的服务经需方验收合格交付之日止，不计利息。
8．不可抗力
    8.1 如果供需双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因供方或需方先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后遇不可抗力的情形除外。
    8.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包括供需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以及其它供需双方商定的事件。
8.3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供需双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
9．税费：（1）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需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需方负担。（2）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供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方负担。（3）在中国境外发生的与执行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方负担。
10．争议解决方式
    10.1 需方和供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如果不能协商解决，可以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调解。
10.2 如果调解不成，供需双方达成仲裁协议，向长春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合同签定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3因合同部分履行引发仲裁（诉讼）的，在仲裁（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11．违约终止合同
    11.1 在需方因供方违约而按合同约定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需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供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1）如果供方未能在合同规定限期或需方同意延长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部货物和服务。（2）如果供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
11.2 如果需方根据上述第11.1款的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需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服务类似的服务，供方应对购买类似服务所超出的那部分费用负责。供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将被作为需方采取上述补救措施的购买资金的一部分。并且，供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12. 合同补充条款

12.1 账期

大厦因特网专线租用费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大厦到交通运输部4M专线租用费及大厦到执法局4M专线服务期限自2023年11月1日起至2024年10月31日。
12328系统平台服务费服务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全省交通运输基础通信网络费服务期限自2024年4月1日起至2025年3月31日，总计线路398条。

IDC机房互联网专线租用费服务期限自2023年4月1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

6条收费站互联网业务、12条航道监控电路费用、公有云短信平台业务服务期限均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4G物联网业务、移动视频接入用20M互联网专线服务期限为2023年9月22日起至2024年9月21日。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移动行政许可审批系统提供流量套餐，每卡每月20G全国流量，通话时长300分钟，服务期限自2023年8月15日起至2024年8月14日（使用4G行业卡）。

吉林省交通运输行业协同办公自动化系统提供套餐，每卡每月10GB全国定向流量，同时提供一条40M专线（带宽可根据应用情况随时提速），服务期限自2024年3月29日起至2025年3月28日（使用4G行业卡）。

3个地区IDC机柜租用费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轨道交通集团专线租用费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12.2 线路变更

在合同期间，因业务的需要，甲方有权对所用线路做增、删、改的业务处理，乙方需按甲方提出的要求给与配合，所产生的费用变化，在本合同约定的帐期内不做修改，按原合同约定的费用价格执行，涉及的相关费用在下一个合同期内按本期合同资费执行退补。

12.3 服务响应

网络正常运行率≥98%，省级核心节点30分钟内对故障做出响应，地市级节点1小时内做出响应，县级节点1.5小时内做出响应，网络设备出现故障在48小时内修复。

每年两次全省巡检，并提供巡检报告，定期对服务内容提供服务报告。
13．适用法律：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14．合同构成：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本合同书；（2）需方的“服务需求及要求”；（3）供方的报价一览表和服务承诺书；（4）规划书、意向书（如果有的话）；（5）吉林省省级政府采购验收报告单；（6）合同的其他附件。

上述合同文件如果有不一致之处，以日期在后的为准。
    15. 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二份，供需双方各执一份。 

16. 合同生效：本合同在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采购中心加盖合同章，并且需方收到供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后生效。
17．合同修改：除供需双方和采购中心签署书面修改、补充协议外，本合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     需方：吉林省交通信息通信中心  供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加盖合同专用章）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解放大路2518号              3535号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邮政编码：130051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130021  

                                                   电话：  18543196668  

                                                   联系人：  王杨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市同志街支行
                                                   帐户名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帐号： 42002291292000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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